附件1
回覆表格—
發展南丫石礦場地區意向書

請於2025年7月2日（星期三）中午12:00或之前填妥回覆表格，一式兩份，送往位於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2樓入口的發展局（公務科）- 承建商投遞箱（專業事務組）的「尖鼻咀和白泥、前南丫石礦場及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發展意向書投遞箱。建議你在遞交意向書時附上一個有輔助資料的建議方案，包括但不限於繪圖、圖則及說明書。如表格空位不敷應用，請另加頁填寫。本回覆表格可以英文或中文填寫。

A. 有興趣者資料

1. 公司名稱：
	
	(英文)：
	


	(中文)：
	




2. 聯絡人姓名及職銜：
	
	





3. 聯絡電話號碼：
	
	




4. 聯絡電郵：
	
	




B. 有興趣者及財團發展商(或擬議財團發展商)的成員或母公司(視何者適用而定)的背景

5. 核心業務(請包括簡歷及行業經驗)：
	
	






6. 在香港及／或其他地方發展及／或營運任何渡假區／酒店的資料：
	
	






7. 在香港及／或其他地方發展及／或營運任何遊艇停泊處的資料：
	
	







C. 提供的意見

整體

8. 你對於發展該用地為如第IV部所述之「毗臨湖畔，背靠山領的高端度假村，並附設世界級遊艇停泊處及低密度名貴宅第」有何意見？你認為該三項擬議用途之間會產生甚麼協同效應，可令該綜合發展項目能更具吸引力及有價值？ 


	





9. 你對於如第V部所述之該用地面積及三項用途的地積比率分佈有何意見？你對於如圖二擬議的大致佈局，即旅遊及康樂部分座落東邊及住宅座落西邊；並在中間設有碼頭及社區中心有何意見？

	





10. 就用地的發展和營運，你提議採用那種商業模式？你會獨力設計、興建、資助及營運所有設施嗎？或你會與其他投資者或市場參與者合作？如是，你和他們在發展過程中的分工如何?

	





11. 你如何看待與該用地旁的「綜合發展區」用地的可能聯繫？如果你認為加入其作綜合發展是有利的，你打算怎樣接觸「綜合發展區」用地的業權人以探討合作的可能？

	





旅遊及康樂發展

12. 在考慮第IV部所述之定位及第V部第25 - 27段所述要發展旅遊及康樂時可能要加入的元素後，你會提出哪些 (i) 度假設施(別墅、酒店及豪華露營區)；(ii) 康樂活動(水上及陸上運動)；及(iii) 商業活動(如商店及餐廳) 以最好運用該用地(包括人工湖、茂林山麓、1公里長的海岸線及鄰近水體)，以提供獨一個獨特體驗(包括一些是在香港首創的)，以吸引高消費力的遊客消費及留宿以及留宿更長時間。請提供擬議的計劃參數(包括用地面積、地積比率、建築物高度、房間數目及面積(適用於度假設施)等方面)、活動用途或類型、及該用地此部分及鄰近水體內各主要元素的位置。你可在回覆表格內夾附列出相關發展參數以及展示概念性設計及布局設置的草圖。

	





13. 我們在第25(b)段提出興建特色高架走道及1公里長的海濱長廊以吸引旅客。你就此等方案有何意見，或有否其他更好建議以提升該用地對旅客的吸引力？

	





14. 多少康樂活動(水上及陸上活動)會開放予公眾(不論收費與否)？哪些康樂設施會屬度假村旅客專享？就此兩個使用者類別，你所建議的比例為何？ 

	





發展遊艇停泊處

15. 在考慮第V部第28段的建議後，你會如何設計遊艇停泊處，以滿足尚未被滿足的市場需求並促進遊艇旅遊？哪些是支援遊艇停泊處營運必備的輔助設施？你可以在回覆表格內夾附相關方案，內容可包括：(i) 停泊佈局及可停泊的數目以及船隻大小及類別；(ii) 遊艇停泊處必備輔助設施的規模和用途類型。

	






16. 遊艇停泊處將如何與旅遊及康樂發展以及住宅發展產生協同效應？遊艇停泊處將會採用哪種營運模式 - 會員制​​或有其他安排？

	





住宅發展

17. 在考慮第V部第29 – 30 段的建議後，你提議的多類型住宅組合(公寓、複式住宅和獨立屋)會是如何，以輔助旅遊及康樂以及遊艇停泊處的發展？請提供該用地內此部分各住宅類型的擬議發展參數及位置。你可以在回覆表格內夾附相關列表，列出不同住宅類型的發展參數(用地面積、地積比率、建築物高度、房間面積及房間數目等方面)，亦可夾附展示初步概念設計及布局的草圖。

	





暢達度

18. 你會否支持為該用地興建一個公眾渡輪碼頭？若支持，你認為圖二所示的擬議位置是否一個好的選址？為了接載居民或遊客，你認為從此碼頭開出的船隻應該連接香港哪些位置至關重要？你會否建議利用現有渡輪航線？若果會，你會建議哪條航線而其新航行路線為何？另一方面，你認為日後的發展商為居民/遊客營運私人渡輪服務會否有商業效益？

	





19. 就與南丫島其他地區的連接，你是否同意興建擬議小徑，連接現有遠足徑，使該用地能與蘆鬚城村／沙灘及索罟灣連接？你是否也同意我們另一建議，興建行人徑引領遊人到一個能夠俯瞰索罟灣景緻的觀賞點，而此徑在途上能與現有的山徑接駁？你認為還有其他連接的路徑嗎？

	





落實模式

20. 對於第VI部的擬議落實模式，包括(i) 透過公開招標讓單一發展商取得該用地及鄰近水體以進行綜合發展，並負責因該發展而產生的工程費用，包括發展項目不可或缺，但在該用地以外的工程；(ii) 在大致完成法定規劃程序後，政府會進行公開招標，並在批出標書後，政府會促成日後的發展商完成餘下的法定程序，你有沒有意見？

	





21. 如上文第32段所述，「雙信封制」的招標方式比起傳統「價高者得制」的優勢之一為政府可審批技術(非標金)方案，而可更好評估投標者實現「毗臨湖畔，背靠山領的高端度假村，並附設世界級遊艇停泊處及低密度名貴宅第」定位的能力。你對於「雙信封制」有沒有意見？ 

	





22. 對比傳統的一次性付款方式，你對於允許中標者可透過其他安排（例如分期付款但就一定比例的款額收取利息，引入收入或利潤攤分安排但可付較低的墊支費用）? 就分期付款而言，您對應付利率（固定或浮動利率）和分期年數有何看法？對於收入或利潤攤分安排，你對適當的墊支費用、收入或利潤攤分的比例、時間和期限有什麼意見？ 

	





23. 你對於第37段所載列的暫定推行時間表有何意見？你可以在回覆表格內夾附你所傾向的推行時間表。

	





24. 你會如何分期發展此項目？你認為整個項目需要分多少期發展？而每期會在什麼時候開始及完成，而每期會包括哪些建議土地用途？

	





25. 你對於該用地的擬議建築規約期限為6至7年有沒有意見？你對於旅遊及康樂發展、遊艇停泊處發展及住宅發展有不同的建築規約期限；以及旅遊及康樂發展不能遲於遊艇停泊處及住宅發展有沒有意見？

	





26. 你對於土地契約的年期有沒有意見？應該是普遍的50年嗎？

	





27. 你對第38段中所建議的轉讓限制有何看法？你認為政府可採取哪些措施更好地確保旅遊及康樂發展項目的長遠管理及營運質素?即使住宅單位已出售予不同的業主後，仍可為旅遊和康樂項目的長期管理和營運帶來財務狀況上的裨益(請參閱文件第39段)？例如，會否應要求中標者或其繼承人需要自行管理和營運旅遊及康樂項目至少一段時間，方可將其全部或部分出售予第三方?

	







[bookmark: _GoBack]
財務可行性及投資成本

28. 我們的顧問已作初步評估，倘若根據第V部所述的發展參數發展，發展項目在財務上是可行的。你是否認為擬議發展項目在財務上是可行的？有沒有哪些元素以增加其價值？

	





29. 在該用地發展擬議設施及在該用地外進行必不可少的工程的建築成本預計是多少(以港元計)？你預計此項目的回報(例如項目內部回報率、投資回本期、及/或其他相關財務指標)是多少？ 

	





其他相關事宜

30. 根據你的發展計劃，你預計遊客在該用地會停留多少天？你認為項目內的旅遊及康樂元素或遊艇停泊處每天可為用地帶來多少旅客? 你會否提供一些行程範本供遊客參考，以便他們亦能參觀南丫島現有的景點？

	





31. 如何透過與南丫島其他地區甚至南丫島以外地區的協作來擴大發展項目的影響力？例如，能否與南丫島其他地區、鄰近水體及其他離島的現有及新景點結合以創造更大的影響力？如何透過發展該用地推廣島嶼旅遊？

	





32. 你會否提出在該用地採用城市設計元素／花卉布置／藝術裝置？

	





33. 你會希望政府如何協助你在不同階段進行發展？鑑於政府不會分擔該用地內任何工程的款項，請告知我們能否作一些系統性上的改善或在用地外的一些其他工程作出協助，以增加你對此項目的投標興趣?

	





34. 請分享你對政府如何促進遊艇業及島嶼旅遊在香港作進一步發展的見解及建議。我們會將其轉交政府相關決策局和部門考慮。

	





35. 請問還有其他意見嗎？

	






36. 選擇不披露

(      ) 我／我們不同意政府向公眾披露我們在意向書內提供的名稱和意見。然而，我們得悉我們的意見將由政府用於集體分析，因此這些意見可能成為分析結果的一部分，而分析結果可能向公眾披露。
	


確認

我們明白此邀請非資格預審活動，並非要將任何申請列入篩選名單或進行資格預審。有興趣者若未提交意向書，將不會被禁止參與將進行的招標活動，或對其造成不利。我們同意邀請意向書文件中提供的所有資訊僅供參考。我們承認，邀請意向書文件內的任何內容，並不構成政府對當中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可靠性、完整性或實用性作出明示、暗示或推定的保證、聲明或陳述。我們明白，政府不承擔任何人因使用或依賴邀請意向書文件所提供的資料而引致的任何責任。我們明白，政府保留更改本邀請意向書文件內容的權利，而無須事先諮詢或通知。

我們確認及同意，我們須遵守與提交意向書的所有條件(本邀請書所訂明者)。本公司／財團的資料如下：




	
	有興趣者*
	財團*

	
	
	主要成員
	財團／公司其他成員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授權簽署：

	
	
	
	

	獲授權簽署人姓名：
	
	
	
	

	獲授權簽署人身分：
	
	
	
	



* 如提交意向書的有興趣者並非財團，有興趣者只須填寫及簽署「有興趣者」一欄。如意向書由提交意向書時已經成立的財團(「財團發展商」)提交，財團發展商須填寫及簽署「有興趣者」一欄，而財團發展商的所有成員須填寫及簽署「財團」欄目下的相關分欄。如意向書由提交意向書時尚未成立的財團(「擬議財團發展商」)提交，所有擬議財團發展商的母公司只須填寫及簽署「財團」欄目下的相關分欄。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